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的通知 

 

财会〔2008〕11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有关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全面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落实会计准则趋同与等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和有关问题，

我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八年八月七日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 

附件：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 

一、同时发行 A 股和 H 股的上市公司，应当如何运用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答：内地企业会计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实现等效后，同时发行 A 股和 H 股的上市公司，除部分长

期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以及关联方披露两项差异外，对于同一交易事项，应当在 A 股和 H 股财务报告中采

用相同的会计政策、运用相同的会计估计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得在 A 股和 H 股财务报告中采用不同

的会计处理。 

 

二、企业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拥有对子公司的股权应当如何处理？企业或其子公司进行公司制改制的，

相关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应当如何调整？ 

答：（一）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

期股权投资》第四条的规定确定其投资成本。 

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

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上述规定仅适用于本规定发布之后发生的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交易，之前已经发生的购买子公司少数

股权交易未按照上述原则处理的，不予追溯调整。 

（二）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的，应以经评估确认的资产、负债价值作为认定成本，该成本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应当调整所有者权益；企业的子公司进行公司制改制的，母公司通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 号》的相关规定确定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该成本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应

当调整所有者权益。 

 

三、企业对于合营企业是否应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投资企业对于与其他投资方一起实施共

同控制的被投资单位，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不应采用比例合并法。但是，如果根据有关章程、协议等，

表明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应当将被投资单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四、企业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其认股权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其认股

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有关权益工具定义的，应当按照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减去不附认股权且其他条件相同的公

司债券公允价值后的差额，确认一项权益工具（资本公积）。 

企业对于本规定发布之前已经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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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应当如何处理？ 

答：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处理： 

（一）本规定涉及的 BOT 业务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合同授予方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进行招标的企业。 

2、合同投资方为按照有关程序取得该特许经营权合同的企业（以下简称合同投资方）。合同投资方按

照规定设立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进行项目建设和运营。项目公司除取得建造有关基础设施的权

利以外，在基础设施建造完成以后的一定期间内负责提供后续经营服务。 

3、特许经营权合同中对所建造基础设施的质量标准、工期、开始经营后提供服务的对象、收费标准及

后续调整作出约定，同时在合同期满，合同投资方负有将有关基础设施移交给合同授予方的义务，并对基

础设施在移交时的性能、状态等作出明确规定。 

（二）与 BOT 业务相关收入的确认。 

1、建造期间，项目公司对于所提供的建造服务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确认

相关的收入和费用。基础设施建成后，项目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确认与后续经

营服务相关的收入。 

建造合同收入应当按照收取或应收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并分别以下情况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金

融资产或无形资产： 

（1）合同规定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一定期间内，项目公司可以无条件地自合同授予方收取确定金额的货

币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或在项目公司提供经营服务的收费低于某一限定金额的情况下，合同授予方按

照合同规定负责将有关差价补偿给项目公司的，应当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金融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处理。 

（2）合同规定项目公司在有关基础设施建成后，从事经营的一定期间内有权利向获取服务的对象收取

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项目公司应当在确认收入的同时

确认无形资产。 

建造过程如发生借款利息，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的规定处理。 

2、项目公司未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础设施建造发包给其他方的，不应确认建造服务收入，应当按

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分别确认为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 

（三）按照合同规定，企业为使有关基础设施保持一定的服务能力或在移交给合同授予方之前保持一

定的使用状态，预计将发生的支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处理。 

（四）按照特许经营权合同规定，项目公司应提供不止一项服务（如既提供基础设施建造服务又提供

建成后经营服务）的，各项服务能够单独区分时，其收取或应收的对价应当按照各项服务的相对公允价值

比例分配给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五）BOT 业务所建造基础设施不应作为项目公司的固定资产。 

（六）在 BOT 业务中，授予方可能向项目公司提供除基础设施以外其他的资产，如果该资产构成授予

方应付合同价款的一部分，不应作为政府补助处理。项目公司自授予方取得资产时，应以其公允价值确认，

未提供与获取该资产相关的服务前应确认为一项负债。 

本规定发布前，企业已经进行的 BOT 项目，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进行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应以与

BOT 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在所列报最早期间期初的账面价值为基础重新分类，作为无形资产或是金融资

产，同时进行减值测试；在列报的最早期间期初进行减值测试不切实可行的，应在当期期初进行减值测试。 

 

六、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经营租赁的，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的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经营租赁的，应当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一）有确凿证据表明售后租回交易是按照公允价值达成的,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

损益。 

（二）售后租回交易如果不是按照公允价值达成的，售价低于公允价值的差额，应计入当期损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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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该损失将由低于市价的未来租赁付款额补偿时，有关损失应予以递延（递延收益），并按与确认租金费用

相一致的方法在租赁期内进行分摊；如果售价大于公允价值，其大于公允价值的部分应计入递延收益，并

在租赁期内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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